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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调整医疗保险制度类型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分统账结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单建
统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两种制度类型。

★统账结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指由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构
成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类型。

★单建统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指单独建立统筹基金，不设
立个人账户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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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扩大参保范围

参保主体：用人单位职工、灵活就业人员、退休人员、失业
人员、工伤残退职工、残疾军人、退役士兵和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的其他单位和人员。 

原有参保范围的基础上，将非本市户籍（持本市居住证）在本
市灵活就业人员新纳入职工医疗保险参保范围，执行与本市户
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同等的缴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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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规范缴费基数、缴费费率
一、用人单位及职工：

注意：按照《中山市减轻企业负担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中人社发〔2021〕44号印发），我市实施阶段性降
低基本医疗保险用人单位缴费政策至2021年12月底。如没有延期政策出台，2022年起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人单位缴
费费率将较阶段性降率期间费率增加0.5%。

参保险种 缴费基数 费率（单位+个人）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2021年12月—2024年12月）

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
职工基本医疗

（单建-含生育）
基本医疗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

3940

门诊医疗保险：
3900

2021年12月上下限为：17560元和3510元
2022年上下限为：19790元和3950元

用人单位缴费基数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月
缴费工资总额，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月
工资收入，并按本市上上年度全口径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2021年12
月和2022医保年度暂按全省第二类片区
上上年度全口径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

的300%和60%分别设置上下限。

2.80%

3.80%

单位部分：3.1%
（2021年12月阶段性降率后为2.60%）

 个人部分：0.70%
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

+门诊医疗保险
3.30%

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
+补充医疗保险

职工基本医疗
（统账-含生育）

8.80%
6.80%

单位部分：4.8%
（2021年12月阶段性降率后为4.3%）

 个人部分：2.00%

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
+补充医疗保险+门诊医疗

保险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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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规范缴费基数、缴费费率

二、无雇工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按月参保缴
费的退休人员等缴费人：

参保险种 缴费基数 费率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2021年12月—
2024年12月）

基本医疗保险（不含生育）
职工基本医疗

（单建-不含生育）
基本医疗保
险、补充医
疗保险：
3940

门诊医疗保
险：3900

2021年12月上下限为：17560元和3510元
2022年上下限为：19790元和3950元

在本市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
平均工资（2021年12月和2022医保年度暂按
全省第二类片区上上年度全口径从业人员月
平均工资）的300%和60%设置的上下限之间

自由选择。

2.50%

3%基本医疗保险（不含生育）+门诊
医疗保险

3%

基本医疗保险（不含生育）+补充
医疗保险

职工基本医疗
（统账-不含生育）

8.50%

6%
基本医疗保险（不含生育）+补充

医疗保险+门诊医疗保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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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规范缴费基数、缴费费率
三、几类特殊人群

参保人群 参保险种 缴费基数
过渡期费率

（2021年12月—2024年12月31
日）

失业人员
职工基本医疗

（统账-不含生育）
本市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
平均工资（2021年12月和2022医保年度暂
按全省第二类片区上上年度全口径从业人

员月平均工资）

6%工伤残退职工

残疾军人（未在用人单位参保）

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
职工基本医疗

（统账-含生育）
6.80%

一次性缴费的退休人员

职工基本医疗
（统账-不含生育）

4%

职工基本医疗
（单建-不含生育）

3%

残疾军人（正在用人单位参保）

职工基本医疗
（统账-含生育）

本人月工资收入

6.80%

职工基本医疗
（单建-含生育）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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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规范缴费基数、缴费费率

例一：假如小王是在职职工，本人2022年1月的月工资收入为4000元。
1.如参加单建统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金额为4000*0.7%=28元，单位为他缴费金额为
4000*3.1%=124元。
2.如参加统账结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金额为4000*2.0%=80元，单位为他缴费金额为
4000*4.8%=192元。

例二：假设小王是灵活就业人员，本人2022年1月选择最低的缴费基数3950元。
1.如参加单建统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金额为3950*3.0%=118.5元。
2.如参加统账结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金额为3950*6.0%=23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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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明确退休职工医保缴费年限
享受待遇种类 需同时满足的条件

终身享受退休人员单建统筹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待遇

条件一：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男性参保
人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30年，女性参保人实
际缴费年限累计满25年。

条件二：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在本
市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10年。

终身享受退休人员统账结合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待遇

条件一：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男性参保
人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30年，女性参保人实
际缴费年限累计满25年。

条件二：参加本市统账结合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10年。

★注意：男职工医保缴费年限设定过渡期。从《办法》实施至2025年底，男职工和女职
工医保缴费年限统一定为累计满25年且在我市参加职工医保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10年。
从2026年1月1日，男职工通过逐年均衡调整缴费年限，用5年时间过渡至30年缴费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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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申报缴款期、险种变更期

★申报缴款期：2021年12月起，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申报缴费期为
每月的首日至最后一日。

★险种变更期：用人单位的职工、无雇工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和
以个人身份按月参保缴费的退休人员等缴费人，如需在下个医保年度
变更参保类型，应于每年12月所属期社保费申报前进行变更，且选定
参保类型后一个医保年度（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内不得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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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不同的参保主体参保类型选择规则

一、用人单位应为其职工选择参加统账结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单
建统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同一职工不能同时参两种类型的医疗保险
但同一单位内不同职工可以参不同类型的医疗保险。

 二、无雇工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按月参保缴费
的退休人员可以个人身份选择参加统账结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单建
统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同一个人不能同时参加两种类型的医疗保险
。灵活就业人员和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允许在不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的情况下单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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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不同的参保主体参保类型选择规则

   本市户籍灵就人员不受条件限制，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单参养老保
险或单参医疗保险或者两险同参。非本市户籍的灵就人员参加养老或医疗保险
应分别判定是否符合参保办理条件，同时符合的可以两险同参。

非本市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办理条件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情况（一）：在我市灵活就业的省内外户籍人员持就业地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出具的就业登记证明；

情况（二）：在我市灵活就业的香港澳门台湾籍居民持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或就业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出具的就
业登记证明；

情况（三）：未在用人单位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人才优粤卡持卡人及其配偶、子女。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情况（一）：持本市居民居住证；
情况（二）：在中山市就业且持就业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机构出具的就业登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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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新旧医疗保险制度类型转换规则

基本医疗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 2021年12月后参保缴费操作指南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没有参加补充医疗保险 由税务机关为职工（个人）转换险种核定为单建统筹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自行申报缴费。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在单位参加补充医疗保险 由税务机关为职工（个人）转换险种核定为统账结合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自行申报缴费。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本市户籍人员以城乡居民
身份在家庭户参加补充医
疗保险

新办法实施后税务机关不再对家庭户的补充医疗保险进
行扣费。职工（个人）如需继续享受补充医疗保险待遇，
由用人单位在12月申报社保费前为其变更参保险种为统
账结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再进行申报缴费。

一、用人单位职工、无雇工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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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医疗保险制度类型转换规则

基本医疗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 2021年12月后参保缴费操作指南
 

以个人身份在税务机关按月缴
纳基本医疗保险

不参加补充医疗保险 由税务机关为个人转换险种核定为单建统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税
务机关将继续按月扣费。

以个人身份在税务机关按月缴
纳基本医疗保险

在税务机关按月参加
补充医疗保险

由税务机关为个人转换险种核定为统账结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税
务机关将继续按月扣费。

 
以个人身份在税务机关按月缴
纳基本医疗保险

本市户籍人员以城乡
居民身份在家庭户参
加补充医疗保险

新办法实施后，税务机关不再对家庭户的补充医疗保险进行扣费。
个人如需继续享受补充医疗保险待遇，请在12月24日前变更参保险
种为统账结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税务机关将于25日进行扣费。

二、灵活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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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新旧医疗保险制度类型转换规则

三、退休人员

基本医疗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 2021年12月后参保缴费操作指南 备注

已一次性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费

不参加补充医疗保险；或
已一次性缴纳补充医疗保
险

不再缴纳医疗保险费，直接享受对应
医疗保险待遇。

已一次性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或以个人身份在税务机关按
月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以个人身份在税务机关按
月参加补充医疗保险

由税务机关为个人转换险种核定为统
账结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税务机关
将继续按月扣费。

可选择一次性缴纳统
账结合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费，请前往就近
的医保经办窗口咨询
相关事宜。

已一次性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或以个人身份在税务机关按
月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以居民身份在家庭户按月
参加补充医疗保险

新办法实施后税务机关不再对家庭户
的补充医疗保险进行扣费。如需继续
享受补充医疗保险待遇，可选择以个
人身份按月缴纳统账结合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应先到就近医保经办窗口办
理继续缴费审核手续，再于12月25日
前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缴费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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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参保关系中断后的补缴条件

一、用人单位中断缴费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参保人在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期间发生中断缴费，同时符
合下列条件，中断缴费首月起12个月内可携带身份证、银行账户等
资料以个人身份向税务部门办理补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一）已连续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1年以上（不含补缴）；
       （二）中断缴费3个月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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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参保关系中断后的补缴条件

三、参保人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为职工医疗保险发生中断缴费，同
时符合下列条件，中断缴费首月起12个月内可携带身份证、银行账户等
资料以个人身份向税务部门办理补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一）已连续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2年以上（不含补缴）；
      （二）中断缴费3个月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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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参保关系中断后的办理流程

需前往医保经办机构
申请，如果符合补缴
办理条件，取得医保
经办机构出具的
《补缴通知书》。 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银行账

户、《补缴通知书》等资料到
税务部门办理补缴。
   （本补缴业务办理完毕）

 

因自身原因
中断缴费

因不可抗力原因
中断缴费

灵活就业人员、无雇工个体工
商户、退休人员等缴费人以个
人身份按月参加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期间中断缴费；参保人从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转为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中断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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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职工医疗保险的退休核定和继续缴费办理流程 

    一、职工医疗保险的退休核定办理流程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确定本市为职工医疗保险待遇享受
地，且符合本市职工缴费年限规定的，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次月25日前：

告知原用人单位进行减员或者前往
税务机关办理停保业务。

办理职工医疗保险退休核定手续
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职工医疗保险退休核定，
提供以下资料办理：
1.参保人身份证原件;
2.代办的，附带委托书、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和
复印件。

      （本退休业务办理完毕）

★注意事项：因用人单位或个人原因未及时办理职工医疗保险退休核定手续，超出规定年限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不予退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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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职工医疗保险的退休核定和继续缴费办理流程 

     二、职工医疗保险的继续缴费办理流程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确认本市为职工医疗保险待遇享受地的个人，其累计实际缴费年限
不符合本市职工缴费年限规定的，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次月25日前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银
行账户等资料向医保经办机构申请，选择下列其中一种方式缴费：

（一）办理一次性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手续。
          

申请一次性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一、参保人携身份证（原件）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一次

性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审核；

二、取得《社会保险费补缴托收单》；

三、医保经办机构通过系统托收，向税务机关传输一次

性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征数据。

缴纳一次性缴纳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一、到就近办税服务大厅或行政服务中心税务窗口办理，提供以下资料：

1医保经办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费补缴托收单》；

2.参保人身份证明（原件）； 
3.代办的，附带委托书、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二、通过刷卡等方式缴费。

（本业务办理完毕）

缴纳一次性缴纳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在微信小程序“粤税通”办理。

（本业务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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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办理按月继续缴费手续后，按月向税务部门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申请继续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一、参保人携身份证（原件）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二、取得《中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继续缴费核定书》。

一、办理社保缴费登记
到就近办税服务大厅或行政服务中心税务窗口办理，提供以下资料：

1.医保经办机构出具的《中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继续缴费核定书》；                    
2.参保人身份证（原件）； 
3.代办的，附带委托书、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4.银行卡（原件）或银税三方（委托）划缴协议书。

（本业务办理完毕）

 

特别提醒：业务办理完

毕后，请每月24日前存

足款项，以备税务部门

扣费。

 

（三）本市户籍人员无缴费意愿或无力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可按规定
向各镇街医疗保障职能部门申请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职工医疗保险的退休核定和继续缴费办理流程 



《中山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办法》02
1、参保与缴费政策辅导

2、征缴业务流程的重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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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参保与缴费政策辅导

01
规范缴费基数
缴费基数由本省第二类片区上年度全口径从业人员月平均工
资的60%调整为本市上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2
调整缴费方式
实行按年征收，每年9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下个医保年度的集
中参保缴费期。

03
扩大参保范围
将在本市就读的全日制基础教育学生（幼儿园至高中）、持
本市居民居住证人员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范围。

04
完善普通门诊统筹
将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并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无需另外缴费即可享受门诊统筹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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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类别 缴费基数 个人缴费
市、镇街两级

财政补助

城乡居民、持居住证人
员个人

52680元/年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费以本市上上
年度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缴费

基数

1.4%（737.52元/年） 1.2%

大中专学生、中小幼学
生 1%（526.8元/年） 1.2%

（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2022医保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按以下标准执行，个人按年缴纳：

（二）城乡居民补充医疗保险费
 本市户籍城乡居民可在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参加城乡居民

补充医疗保险。2022医保年度城乡居民补充医疗保险费为:52680*2.5%=1317元/年。

05 调整缴费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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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征缴业务流程的重要提醒

    申报缴款期限：2021年12月起，我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实行按年征收。
每年9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下个医保年度的集中参保缴费期。次年1月1日至12
月31日为待遇享受期。
    （办法实施后首个参保缴费期为2021年12月。城乡居民应确保扣费账户
有足够余额，以让税务部门成功划扣。参保人也可以通过“粤税通”微信小
程序清缴2022医保年度医保费，逾期未缴费的，2022年不能享受居民医疗保
险相关待遇）

    业务办理流程和机构：办法实施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业务办理流
程和机构不变，即参保登记、核定险种和金额、登记扣费银行账户、变
更信息、停保、退费、补缴等业务，仍由我市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变

不变



谢 谢 聆 听！


